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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考中招〔2020〕8 号 

 
北京教育考试院 

关于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 
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考试中心、燕山考试中心，各招生学校: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根据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0 年高级中等学校考

试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计〔2020〕7 号）和《北京教育考试

院关于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京考中招〔2020〕1 号）精神，我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

录取要严格执行各项招生政策，统一工作要求，确保录取工作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 录取方式 

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按照提前招生录取、校额

到校招生录取、统一招生录取和补录顺序，采取网上录取方式进

行。 

二、录取办法 

（一）提前招生录取 

提前招生录取分为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录取和贯通项目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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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学校提前招生录取。贯通项目录取先于其他提前招生学校进

行。 

1.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录取 

贯通项目录取根据招生学校各类贯通计划，依据考生招生考

试总分，从高分到低分，及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。 

2.贯通项目以外其他学校提前招生录取 

贯通项目以外其他提前招生学校依据招生计划、考生志愿

以及本校制定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。录取原则以专业为单位制

定，可在三种情况中选择一种:在中考成绩合格的基础上，按专

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；在专业测试成绩合格的基础上，

按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；按中考成绩与专业测试成绩之和

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 

为做好疫情防控，今年学校专业测试原则上应采取线上方式

进行，如必须采取现场方式进行，须经教育行政部门、卫生健康

部门或疾控机构同意，并于 7 月 24 日前将包括疫情防控措施在

内的相关工作方案报考试院中招办备案。 

（二）校额到校招生录取 

校额到校招生录取包括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录取,在提前

招生录取之后，统一招生录取之前进行。 

市级统筹录取是按照优质高中市级统筹计划和初中校分配

的市级统筹名额数，依据考生招生考试总分，从高分到低分，及

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。 

校额到校录取采取校内选拔方式，按照优质高中校额到校

计划和初中校分配的校额到校名额数，依据考生校额到校录取成



- 3 - 
 

绩，从高分到低分，及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。 

各校市级统筹一未完成的计划转入统一招生本校普通班本

区计划；市级统筹二、市级统筹三和校额到校招生未完成的计划

是否转入统一招生以及转入的计划数由各区根据学校情况确定。 

（三）统一招生录取 

在统一招生录取前先进行特殊学生录取审核。 

招收特殊学生的学校要严格按照《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

等学校招生简章》上刊登的计划招收各类特殊学生。招收体育、

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学校要按照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

2020 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》

(京教体艺〔2020〕3 号)要求进行录取。未完成的特殊学生招

生计划转入统一招生本校普通班本区招生计划。 

统一招生录取按照统一招生计划，依据考生招生考试总

分，从高分到低分，及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。 

经批准进行“统招专业加试”的学校（专业）只能录取“加

试”合格的考生。统招专业加试学校要向加试合格考生提供“加

试合格证明”，其他相关要求与提前招生专业测试相同。 

（四）补录 

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（不含中外合作项目）可根据本校

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参加补录。经批准的补录学校须面向社会公

布补录专业、剩余计划和招生地区。并根据本校剩余计划和申

请补录考生实际情况进行录取。 

符合报考条件，参加我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且未被志

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向参加补



- 4 - 
 

录的学校提出补录申请。补录学校同意录取后，考生须向学校

提交考生本人和父母（监护人）签字的“补录考生登记表”和

“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”。 

三、有关规定 

录取中涉及的考生报考资格及可报考学校类别、加（减）

分政策、优先录取政策、特殊学生的录取政策等按照《北京教

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京考中招〔2020〕1 号）和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（一）关于招生考试总分相同考生的录取原则 

在各批次录取中如遇招生考试总分或校额到校录取成绩

相同者，未享受加分待遇的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

和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优先录取，然后依次按语

文、数学、外语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，若三个单科

成绩仍相同，则按随机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录取。 

（二）关于考生录取资格 

1.招生学校录取的考生必须具备报考资格。 

2.除政策规定可以免试直升的学生外，招生学校只能录取

已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。 

3.各招生学校（专业）录取考生的身体条件必须达到本学

校（专业）要求。 

4.已被录取的考生，不能再参加其后各招生方式的录取。 

（三）关于体检标准 

招生学校要按照国家体检标准录取学生，不能因专业（工

种）情况特殊而自定体检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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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高中根据专业性质分别执行中专体检标准或技工学

校体检标准。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中没有涵盖的专业（工种），

其标准经考试院中招办和市体检中心共同研究决定，可按相近

标准执行。 

（四）关于退档 

1.考生身体条件不符合国家体检标准的，可以退档。 

2.报考汽车驾驶专业的学生，年龄不满 16 周岁的，可以

退档。 

3.其他原因经确认的，可以退档。 

（五）关于档案管理 

所有考生均需建立电子档案。原始材料由毕业学校或区中

招办负责保管。保管时间为一年。 

招生学校要及时下载录取考生电子档案，打印存档并妥善

保管。  

（六）关于录取通知书发放 

今年中招录取通知书由招生学校根据考试院中招办下发

的“录取新生名册”自行制作并发放。录取通知书中须包含录

取考生报名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录取批次和录取专业等信息。

录取通知书上须加盖学校录取专用章。 

四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考试院中招办负责制定招生录取原则及工作方案，

组织网上录取；检查、监督各区、招生学校招生政策和招生计

划的执行情况；负责全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手续办理；

对录取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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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区中招办参加全市录取工作；负责下载打印补录

考生登记表、未录取考生和借考考生档案信息表。 

（三）各招生学校按照全市统一规定时间通过北京市高级

中等学校招生管理信息服务平台(zz.bjeea.cn）完成网上录取

工作，下载录取考生名单和考生电子档案，打印录取考生信息

表和体检表，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

五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准备工作 

各招生学校要指定专人使用网上录取系统，熟练掌握和操

作系统；录取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、准确把握招生政策和有关

规定，熟知录取办法和工作流程。 

各招生学校要提前做好计算机和网络等有关设备的调试，

保证录取期间网络畅通和设备的正常运行。 

（二）审档工作 

1.参加提前招生学校要在规定时间录入拟录考生信息，同

时上传包含考生“中考成绩单”和本人及父母（监护人）签字

的“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提前招生录取登记表”的图片

信息（图片文件名为考生报名号，不小于 150K，JPG 格式，样式

见附件 4），并在规定时间提交审核。 

2. 招收特殊学生学校要在规定时间录入拟录特殊考生信

息并按时提交审核。有招收特殊学生计划但未录取到特殊学生

的学校也须进行提交操作。 

3.参加贯通项目提前招生、校额到校招生和统一招生录取

学校要按规定时间审阅初录考生电子档案并按时提交确认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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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确认的学校，视为接受录取结果。 

4.初录结果核实无误后原则上必须录取。因考生身体等特

殊原因需要退档的，招生学校要在规定时间提交退档申请，经

考试院批准后方可退档。 

5.参加补录学校要在规定时间录入拟补录考生信息，同时

上传补录考生本人和父母（监护人）签字的“2020 年北京市高

级中等学校补录考生登记表”图片信息（图片文件名为考生报名

号，不小于 150K，JPG 格式），并在规定时间提交审核。 

（三） 录取工作 

1.考试院中招办按照各批次录取进程完成录取工作，并打印

“录取新生名册”和“录取统计表”，加盖北京教育考试院高级

中等学校招生录取专用章后统一发放给区中招办和招生学校。 

2.招收特殊学生学校需在规定时间向考试院中招办提供有

关材料: 

（1）大学附中招收的所属大学子女，需提供《2020年北京

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大学子女证明》（见附件2）。 

（2）外交部或外交人员服务局子女，需提供《2020 年北京

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外交部/外交人员服务局子女证明》（见附

件 3）。 

（3）获金、银帆奖学生，直升本校的市级三好学生，体育

传统项目学校、艺术特色学校、科技示范校招收的特长生，本校

和集团校直升考生，异校推荐以及参加全国运动会集训队队员依

照市教委有关文件和相关信息办理录取手续。 

 



- 8 - 
 

（四）学籍注册 

市教委学籍管理部门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提供的

录取新生名册建立学籍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录取工作是我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关键环节，

涉及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，社会关注度高。各区和招生学校要

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

生秩序的紧急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9〕8 号）要求，切实加强

对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肃招生纪律，落实相关责任。要严

格执行各项招生政策，规范招生行为，维护招生计划的严肃性。

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确保录取公平公正。 

（二）为做好疫情防控，确保师生健康安全，今年录取工

作对提前招生专业测试、统招专业加试、录取审批手续以及录

取通知书发放等环节进行了调整。各区和招生学校要针对录取

工作程序的调整和变化，研究制定相应工作方案，在工作中严

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录取工作要求，确保疫情防控有力，招生平

稳有序，录取公平公正。 

（三）各招生学校要做好录取各项准备工作。录取工作人

员要认真学习有关招生政策和规定，熟悉工作流程，按要求在

规定时间完成各项录取工作。要加强信息安全管理，对录取过

程中的拟录信息、临时统计信息和考生个人信息等未经允许，

不得擅自公开。要指定专人操作使用录取系统，不得将用户名

和密码擅自泄露给无关人员。要做好网上录取有关软硬件系统

的维护，保证录取期间网络畅通，确保网上录取工作顺利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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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录取期间各区和招生学校要认真做好信访接待，及

时接听信访和咨询电话，细致做好招生录取有关政策和规定的

宣传解读，为考生和家长做好服务。加强录取期间值班值守，

保证市、区、学校之间联系畅通，发现问题及时沟通，积极妥

善化解矛盾。 

 

附件: 1.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

2.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大学子女证明 

3.2020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外交部/外交人 

员服务局子女证明 

4.提前招生学校上传图片样式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北京教育考试院 

2020 年 7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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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录取 
主要工作日程安排 

 

时  间 工 作 内 容 

提前招生 

7 月 28-29 日 
专业测试（加试）；专业加试学校录入加试合格考
生信息；其他提前招生学校录入拟录考生信息  

7 月 30 日 8:30- 
8 月 3 日 17:00 

考生志愿填报 

8 月 5 日 12:00 完成贯通项目初录 

8 月 5 日 14:00-17:00 贯通项目学校网上审核初录考生 

8 月 6 日 8:30 公布贯通项目录取结果 

8 月 6 日 8:30-12:00 其他提前招生学校提交审核 

8 月 8日 
区招办、招生学校、初中学校下载本批次录取考生
信息 

8 月 8 日 12:00 公布录取结果；招生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

校额到校招生 

8 月 8 日 完成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初录 

8 月 9 日 8:30-12:00 招生学校网上审核初录考生  

8 月 10 日 12:00 前 区招办报送校额到校招生批次返计划结果 

8 月 11 日 
区招办、招生学校、初中学校下载本批次录取考生
信息 

8 月 11 日 12:00 公布录取结果；招生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

统一招生 

8 月 11 日 8:30-15:00 学校录入拟录取的特殊考生名单并确认提交 

8 月 12 日 17:00 前 各区完成统招计划核对，下载特殊考生录取信息 

8 月 13-14 日 统招初录 

8 月 15 日 8:30-12:00 
参加统一招生的学校网上审核初录考生，并提交确
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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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6 日 
区招办、初中学校和招生学校下载本批次录取考生
信息 

8 月 16 日 12:00 
公布录取结果;区招办领取《北京考试报·中招特
刊》第 8 期；招生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

补录 

8 月 16 日 
网上公布参加补录学校（专业） 
未录取考生到初中学校领取“补录考生登记表” 

8 月 16 日-19 日 未录取考生联系补录学校申请补录 

8 月 20 日 8:30-12:00 补录学校录入拟录考生信息，并提交审核 

8 月 20 日 14:00 
区招办、初中学校和招生学校下载本批次录取考生
信息 

8 月 21 日 向各区和招生学校下发“录取新生名册” 

录取期间（7 月 28 日-8 月 21 日）联系电话:82837407、82837408；  传真:828371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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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
大学子女证明 

 

大学名称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招生学校名称（盖章）: 

序号 
考生

姓名 
报名号 

中考

成绩 

家长 

姓名 

与考生

关系 
大学任职部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:1.此表请按考生报名号从小到大顺序填写。2.大学名称处须加盖校章。 

大学负责此项工作联系人及电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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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
外交部/外交人员服务局子女证明 

 

外交部/外交人员服务局（盖章）:     招生学校名称（盖章）: 

序号 
考生

姓名 
报名号 

中考

成绩 

家长 

姓名 

与考生

关系 
任职部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:此表请按考生报名号从小到大顺序填写。 

外交部/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此项工作联系人及电话: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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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提前招生学校上传图片样式 

 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抄送:市教委、市人力社保局，市体检中心、各区教委。 

  北京教育考试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0 日印发 


